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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河县政务服务中心关于

印发建立政务服务绿色通道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各行政审批单位、政务大厅各窗口：

按照全县全面开展“抓招商、落项目、促五转”百日攻坚行动和脱贫攻坚工作“百日攻坚”行动要求，现将《关于建立政务服务绿色通道的实施意见》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柳河县政务服务中心

                                 2018年6月20日

关于建立政务服务绿色通道的实施意见
第一条 为进一步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优化审批流程，提高审批效率，特制定政务服务绿色通道实施意见。

第二条 政务服务绿色通道是指为特定对象所提供的便利、快捷服务通道和服务形式，以及办理申请办件中的“急件、特殊件”等申请事项。进入绿色通道后实施快速审批，不受现行的工作时间、审批程序和审批时限限制，做到一事一议、急事急办、特事特办。

第三条 政务服务绿色通道的服务范围：

（一）全县的招商引资项目；

（二）重点投资项目；

（三）“五转”项目；

（四）脱贫攻坚项目；

（五）老弱病残及其他行动不便的特殊人群；

（六）急事急办等需要特殊办理的项目。

第四条 政务服务绿色通道服务内容：

（一）主动服务，优先办理。符合绿色通道服务范围的项目，由窗口工作人员给予优先受理。

（二）专人协助，提供指导。根据需求，可安排专人协助办理各类业务相关手续，做到提前介入，全程指导和跟踪。

（三）容缺受理，先办后补。申请人具备受理的基本条件、主要材料要件齐全且符合法定条件，但次要条件和手续有欠缺的，允许先缺件预审或受理，并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补正的材料和容缺时限。

（四）接受预约，延伸服务。符合绿色通道服务范围的项目申请人即为服务对象。窗口工作人员应事先或当即接受服务对象预约，无论休息日、节假日，根据约定时间受理业务，主动延长服务时间，直至把预约事项办理完毕或开展“上门服务”等服务措施。

（五）简化程序，快速办结。对于特殊审批事项，按照特事特办、委托代办、跟踪督办、陪同协办等服务方式，简化手续，从快办理。对已办结的审批事项，根据情况采用电话、短信、电子邮件等多种方式及时通知办事人。

第五条 帮办中心作为政务服务绿色通道协调组，负责政务服务绿色通道的协调、跟踪、监督、管理工作。各进驻政务大厅的部门在本单位窗口中选取一个窗口作为绿色通道窗口，将本部门行政审批办主任或政务大厅服务窗口负责人确定为政务服务绿色通道的第一责任人，履行以下职责:

    （一）对本部门负责办理涉及政务服务绿色通道项目的行政审批事项进行定期评估。对行政审批事项发生变化的，应及时向本部门和政务服务绿色通道协调组提出取消、改变管理方式或者简化程序、减少环节、缩短时限等建议。

（二）结合本部门实际，制定为重点投资等项目提供高效、便利服务的具体措施，提供全程跟踪服务。

（三）为政务服务项目办事人提供行政审批政策咨询服务。

（四）认真接受和配合政务服务绿色通道协调组的监督检查。　

第六条 凡属绿色通道实施范围的项目，实行领办代办制、限时办结制、一次性告知制。

（一）领办代办制。领办代办人员负责政策咨询解答、告知审批事项、引导企业申报、跟踪代理服务、协调有关问题、协助送达证件，同时负责建立“全程领办代办式”服务日志，建档备查。

（二）限时办结制。窗口单位在申请对象符合法律法规规定，资料齐全、符合条件的前提下，窗口人员按照对外公示的时限，及时办结服务对象申请办理的事项。 

（三）一次性告知制。办事人向政务大厅窗口咨询、申办有关事项时，窗口接待人员在接待、办理过程中，一次性告知办事人应该提交的有关材料，以及所咨询或申办事项的有关程序。


